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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城区关于推动服务机构助力投资促进若干措施

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投资促进工作推

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》（京政字〔2021〕32 号）关于

“用好渠道招商工作”的要求，充分调动社会资源，聚力推动西

城区经济高质量发展，引导服务机构协助引入符合西城区产业定

位的企业，结合实际制定本措施。

第二条 本措施所称服务机构包括但不限于律师事务所、会

计师事务所、税务事务所、金融机构、咨询机构、评估机构、认

证机构、服务代理机构、商会与协会等，其性质可以是国内外企

业、社会团体或其他经济组织，具体分为综合服务机构和专门服

务机构，其中：综合服务机构指与西城区有关部门签约开展一揽

子投资促进业务合作的服务机构；专门服务机构指向西城区引入

企业，且最终促成被引入企业在西城区注册并纳税的服务机构。

第三条 本措施所称被引入企业是指在本措施有效期内，由

专门服务机构引入，依法在西城区办理工商及税务注册登记，纳

入西城区统计口径，具备独立主体资格或实现独立纳税的企业。

第四条 西城区有关部门选择符合投资促进工作需要的综合

服务机构与西城区开展业务合作，并给予综合服务机构年度工作

经费。

第五条 综合服务机构应当履行以下职责：

（一）开展引资推介、促企落户、政策宣传等活动，帮助企

业了解西城区政策红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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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提供符合西城区产业定位的企业线索，协助西城区引

入目标企业。

（三）做好企业服务，为推动企业在西城区开办落地提供对

接服务及支持。

（四）配合西城区有关部门开展对拟引入企业的调研、评估

等工作。

（五）配合西城区有关部门研究出台投资促进战略规划及

相关配套政策。

第六条 西城区有关部门对落地企业是否属于被引入企业进

行认定，认定通过后给予相关专门服务机构奖励。引入企业过程

中涉及多家服务机构的，由西城区有关部门和被引入企业共同认

定唯一的专门服务机构。对于西城区有关部门和专门服务机构联

合引入的企业，给予专门服务机构不超过其独立引入企业情况下

一半的奖励。

（一）引荐落户奖

根据被引入企业注册资本情况给予奖励。自被引入企业注册

登记之日起最近一个完整年度，结合被引入企业实缴注册资本规

模情况，给予专门服务机构一次性奖励。

（二）引荐贡献奖

根据被引入企业综合贡献情况给予奖励。自被引入企业注册

登记之日起连续两个完整年度，结合被引入企业对区域高质量发

展作出的综合贡献情况，给予专门服务机构一次性奖励。

（三）引荐特别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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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被引入企业类型给予奖励。被引入企业为世界企业 500

强、中国企业 500 强总部或其控股子公司、上市公司、《GaWC

世界城市名册》企业；中外知名管理咨询公司、会计师事务所、

律师事务所总部；独角兽企业、“单项冠军”企业总部、国家级

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、“隐形冠军”企业总部、国家高新技术企

业的，额外给予专门服务机构一次性奖励。

第七条 专门服务机构引入企业应遵循事先备案原则，经事

先备案后引入的企业，专门服务机构方可申报奖励。符合条件的

专门服务机构于每年年初向西城区有关部门提交奖励申报材料。

西城区有关部门对奖励申报材料进行审核，经审核批准后按流程

予以奖励。若被引入企业自落地起五年内迁出西城区，相关专门

服务机构应当退回获得的各项奖励。

第八条 服务机构在开展投资促进工作中应恪尽职守，勤勉

尽责，遵守相关保密规定。对于采取不正当手段获取工作经费和

奖励资金的行为，西城区有关部门有权收回已拨付的资金并追究

法律责任。

第九条 本措施与西城区正在实施的其他奖励政策有交叉

的，服务机构可择优选择适用其中之一，不得重复享受。

第十条 本措施由区发展改革委负责解释，并制定具体实施

细则。本措施自发布之日起施行,有效期五年。施行期间，如遇

国家、市级相关政策变动，本措施将做相应调整。


